
关于对公司部分团体保险条款进行特约承保的公示 

尊敬的客户： 

依据监管规定，从即日起我公司对以下 28 款产品通过

特别约定方式进行承保，现将险种代码和险种名称及对应的

特别约定内容公示如下： 

险种编码 险种名称 特别约定内容 

160202 

守护专家住

院费用团体

医疗保险 

本条款及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

费医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

本医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

等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

目，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

保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160402 

守护专家门

诊费用团体

医疗保险 

本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560802 

福佑相伴人

身意外团体

意外伤害保

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1607 

守护专家意

外医疗(推广

版)团体医疗

保险 

本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551101 

福佑相伴交

通工具团体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意外伤害保

险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3.本条款所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中保协发〔2013〕88 号）”调整为“《人身保险伤残评

定标准及代码》（JR/TOO83-2013）”。 

160807 

守护专家女

性生育团体

医疗保险 

本条款中“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疗保障项

目。 

561102 

高新技术企

业高管人员

和关键研发

人员人身意

外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161802 

高新技术企

业高管人员

和关键研发

人员意外医

本条款及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

费医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



疗团体医疗

保险 

本医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

等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

目，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

保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551401 

高新技术企

业高管人员

和关键研发

人员交通工

具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160901 

守护专家住

院医疗团体

医疗保险 

本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161001 

守护专家综

合医疗团体

医疗保险 

本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162701 

健享海外特

定重疾团体

医疗保险（B

款） 

1.本条款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2 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162901 

健享海外防

癌团体医疗

保险（B 款） 

1.本条款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2 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590402 

建筑工程团

体意外伤害

保险（2013

版）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61001 

人保健康生

物检测团体

疾病保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恶性肿瘤”定义约定为新重疾标准的“恶性肿瘤

——重度”，即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



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

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病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

（涵盖骨髓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

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版

（ICD-10）的恶性肿瘤类别及《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

辑》第三版（ICD-O-3）的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 3、6、9

（恶性肿瘤）范畴的疾病。 

3. 组织病理学检查是通过局部切除、钳取、穿刺等手术

方法，从患者机体采取病变组织块，经过包埋、切片

后，进行病理检查的方法。 通过采集病变部位脱落细

胞、细针吸取病变部位细胞、体腔积液分离病变细胞等

方式获取病变细胞，制成涂片，进行病理检查的方法，

属于细胞病理学检查，不属于组织病理学检查。 

4.《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

版（ICD-10），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通

用的疾病分类方法。《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第三

版（ICD-O-3），是 WHO 发布的针对 ICD 中肿瘤形态

学组织学细胞类型、动态、分化程度的补充编码。其中

形态学编码：0 代表良性肿瘤；1 代表动态未定性肿

瘤；2 代表原位癌和非侵袭性癌；3 代表恶性肿瘤（原

发性）；6 代表恶性肿瘤（转移性）；9 代表恶性肿瘤



（原发性或转移性未肯定）。如果出现 ICD-10 与 ICD-

O-3 不一致的情况，以 ICD-O-3 为准。 

551501 

手术安康团

体意外伤害

保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290102 

阳光关爱母

婴平安团体

特定疾病保

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270102 

关爱专家特

定疾病团体

疾病保险 

1.本条款若因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本公司向

其他权利人退还该被保险人对应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



按照该被保险人（第一顺位）、该被保险人继承人（第

二顺位）的顺序确定；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551201 

福佑相伴境

外旅行团体

意外伤害保

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3.本条款所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中保协发〔2013〕88 号）”调整为“《人身保险伤残评

定标准及代码》（JR/TOO83-2013）”。 

551301 

福佑相伴境

内旅行团体

意外伤害保

险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3.本条款所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

（中保协发〔2013〕88 号）”调整为“《人身保险伤残评

定标准及代码》（JR/TOO83-2013）”。 

1503 

守护专家境

内旅行团体

医疗保险 

本费率表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460301 

补充工伤团

体失能收入

损失保险（B

款） 

1.本条款中“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总数小于 5 人，或低于有

参加保险资格人数的 75%时，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调整为“如由于被保

险人变动，导致本合同不再满足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的相关投保规定时，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投

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561201 

补充工伤团

体意外伤害

保险（B 款） 

1.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2.本条款中争议处理方式为“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512001 

人保健康学

生守护意外

伤害保险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521001 

人保健康学

生意外伤害

保险 

1.本条款中“社会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

疗、政府主办补充医疗等。基本医疗保险是指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主办的基本医

疗保障项目。政府主办补充医疗是指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大额医疗保险等

由政府主办对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的医疗保障项目，

大额医疗保险在各地的具体名称会有所不同，以投保所

在地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为准。 

2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520702 

幸福守护学

生意外伤害

保险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511801 

人保健康手

术麻醉意外

伤害保险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511901 

人保健康医

疗意外伤害

保险 

本条款关于受益人表述内容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约定修改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 日 


